
今天的讲演，是我打算对周易所作讲述系列之一。在近

几年来，祖国学术界人士逐渐对周易发生兴趣。去年（

月在山东济南，由国家教育委员会邀请，由山东大学哲学系

主办，召开了一次周易国际学术讨论大会，国内外数百易学专

家，聚会在一起，热忱地对易经的哲理、数理等各方面，作了广

泛地讨论，我以忝任美国易经学会会长的身份，参与此一盛

会。出席的易学专家，提出各种不同的专论。谈及气功、医

学、相命、风水等方面的，为数不少。

我个人提交大会的论文，是属于哲学及逻辑方面的，题为

“易经、黑格尔、休谟及佛学中的辩证与因果概念”。辩证概念

与因果概念，就其本身而论：演绎与归纳逻辑的辩证与因果，

其显著区别之处何在？而因果与辩证又有何相同之处，及不

同的地方。这篇论文是既广泛，而又深刻的分析。其目的是

向喜欢去研讨辩证法的学者，以及一般想彻底明白辩证与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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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易经可能的作者及易卦

伏 羲 与 易 卦

果究竟是什么的人，提出一种纯哲学、纯逻辑的讨论。

今天的讲演，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，易经是部什么书，包

括它的可能的作者或作者们；这部书的组成部分，以及可能有

的各种不同的原则，与主要的意义。

阴阳及刚柔的原则（ａ）易卦的符号

自古至今，易经八卦之作，都认为是传说中的伏羲氏。伏

羲氏亦称为庖牺氏。在易经第二部分的系辞下传第二章有如

此的说法：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

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

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

词。自古传说仓頡

在最初的时侯，易经很可能只有符号，那就是卦，而无文

造字，而仓颉之始作，先有文而后有字；六

书象形．目的在指事而言，所以多为文会意。

庖牺氏作八卦所用的符号有两种基本的单元，那即是代

表阳的“一”，代表阴的“一”。阳又代表天，阴代表地，这显然

是伏羲仰观象于天，俯观法于地之所得。天又解释为乾，地则

称之为爻为坤，所以阴阳二符号 ，又代表乾坤；因之系辞

上传第十二章有言：“乾坤其易之缊邪？乾坤成立，而易立乎

其中矣；乾坤毁则无以见易。”而系下传第六章也说：“子日：乾

坤其易之门邪？乾、阳物也；坤、阴物也。阴阳合德，而刚柔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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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，以体天地之撰，以通神明之德。”在这里又提到刚柔两假定

的概念，那即是说：在运用阴阳二符号时，也假定了阳是属于

刚性，而明属于柔性。

）道与太易

刚柔是以气而言，天地是以象来说。中国古时形上学家

认为：在未有万物之前，先有太易，那就是道。根据唐朝国子

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，在他的周易正义序中所说

的；“太易者，未见气也；太初者，气之始也；太始者，形之始

也；太素者，质之始也。气形质具，而未相离，谓之浑沌。”这是

引用乾凿度的说法。万物浑沌，则视之而不见，听之而不闻，

循之而不得，这就是老子书中所说的道。它是形而上的，所以

才不可见，不可闻，而不可得。但是并非而不在，因为道统天

地，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藏，无所不畜，无所不包。因之以无来

说，存乎道体；而有生于无，按照老子的看法。无是无形的，所

以系上传第十二才说：“形而上者，谓之道。”系上传第五章的

作者解释说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成之者性也。”

，将阴阳看成不同的，这种注释，好象是二元论的

或对立的。

对立与矛盾

在上面我刚刚指出道的无所不在性，如果阴阳是不同的，

因为阴阳皆具有道，它们就是不同，也是相同的不同（

；也可目之为不同的相同

这是就太极生两仪而言。依这种可能的解释，就是

阴与阳不同，也不是绝对地对立；既不是绝对的对立，则不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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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身的矛盾，只是对不是

是全白色，同时也指说

能成为矛盾的，或冲突的，那是因为阴中有道，阳中也有道在；

道之存在是阴阳共同之处，即相同之同；既有相同，又何能成

为绝对的对立？既非绝对的对立，那就是说；阴不是阳的否

决，阳也不是阴的否定，因之阴阳就是道中的二元，也不可能

是矛盾的。按照逻辑的原则：矛盾是对一物或概念，作出两

种极端不同的陈述，如说 是全黑

不可能是全白的，同时又是全色，因为白黑是显著不同的，

；因为二不同黑的。这种说法，就是矛盾的（

的陈述，彼此在这里相互否决，所以才构成了矛盾。矛盾就是

不合理的。

倘若将动静看成太极或道的一物二性，其动时则可名之

为阳，静时名之为阴，那就更无矛盾的含义；因之动静之不同，

只是道的功能表达的不同，或道的外露的不同。而不同不一

定就是对立；就是对立，也不一定就是矛盾，因为对立也很

可能就是仅仅不同而已。不同与矛盾，又是两回事，因为不同

不是相互的否决，而矛盾就是相互的否决。而这相互的否决，

不是物体的本身，或概念的本身的自我否决，只可能是就那物

体，或那概念，所作出的两种不同认识陈述的相互否决；如上

是全白的，同时也说所述，说 是全黑的，这种矛盾的陈述，

的认识所产生的矛盾，是外加

无关。的，与 本身之为

而 的本身的一切，是属于哲学上的本体论（

对 的认识 不同的或相同的，是属于哲学上的知识论

，刚才所分析的矛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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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逻辑推理上的一种谬误（

的形成，不是属于本体论的，与本体论无关，但为知识论的问

是一逻辑题，属于知识论范围的。因为矛盾（

名词，所以这问题是属于逻辑的；而且根据逻辑的原则，矛盾

。如能明白我刚才

所作的分析，那么对于阴阳之为道，就可免去不必要的逻辑谬

误，以及知识论上的错失。

易传系辞上也说；“形而下者谓之器，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

而行之谓之通，举而措之天下之民，谓之事业。”这里所说的

器，就是道学中的有；所以以“有”言，存乎器用；如以“变化”而

言之，存乎其神。这里所指的神，是神乎其神，或神妙的意思；

不是指上帝，或玉皇大帝等一类的宗教的神。以生成而言，则

存乎其易；那就是说：生生不息的原则，就存在变易之中。不

过变易的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存有危机。动是变易的表达，易经

上所说的悔吝妄凶，都是因动或变所引起的。易经这部书不

仅指出这些可能性，也同时告诫如何去免除或减少这些可能

的危机，等到以后讲解易经原则时，再作详细讨论。

）易经的真、气、质

易经还指出以真而言，则存乎其性，这是说以真实来讲，

各物之性，具而存之。物之所以不同，因为各具其道；各具其

存在之道，那就各物的自性之所使然。

在易卦上以气而言，则存乎阴阳，在上面我曾对阴阳作了

说明，它们不但代表乾坤，更代表天地之动静；在人伦上，还代

表父母及男女；在型态上代表刚柔或积极与消极等等。

以质来说，则存于爻象。系上传第三章说：“爻者，言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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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卦 之 人

全部的易经就是根据变的原则，对天地万物，作出

变者也。”我们如去检查一下全易六十四卦的各爻，就很明显

看出每一爻，的确是代表变的情况；而各爻所在的位，亦各不

同，那都是因为变的缘故；而此种变化与演进，由各爻的爻辞，

可以看出

各种不同对大小象的素描；有时侯这种素描，真是妙不可言，

如下经第三十一卦的咸。待我讲易经感应原则时，我将再作

详细的解释。

但是上面是就伏羲作八卦，以及易卦的大概情形而言。

六十四卦，究竟是什么人所作？

重卦的人的说法有四种：

说的认为在神农之时，已有盖取诸益卦及噬

第一说以为神农重卦，郑玄等人作如此的说法，但反对此

卦之说，这表示

经的二十一卦。系下传第二章有言：

在神农时八卦已重；益卦为易下经的四十二卦，而噬磕则为上

庖牺氏没，神农氏作；

木为 揉木为耒，耒耨之利，以教天下，盖取诸益。”“日中为

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，盖取诸噬

磕。”然后神农氏没，黄帝、尧、舜氏作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；神而

化之，使民宜之。”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，而天下治，盖取诸乾

坤 ； 木为舟，剡木为楫，舟楫之利，以济不通，致远以利天下，

盖取诸涣；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随；重门击

拆，以待暴客，盖取诸豫；断木为杵，掘地为臼，杵臼之利，万民

济，盖取诸小过；弦木为弧，剡木为矢，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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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取诸睽；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，上栋下宇，

以待风雨，盖取诸大壮；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葬之中野，不

封不树，丧期无数，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，盖取诸大过。”这都

表示八卦之重而为六十四卦，已早作于黄帝、尧、舜之前，所以

他们才能取诸上述所举各卦，如同神农氏一样取诸易卦，而且

那些易卦都是六十四卦中之卦，可见重卦的作者，不可能是神

农氏。

至于第二及第三种说法：孙盛以为夏禹重卦，史迁以为

文王重卦，根据上面的分析，那就不可能了。

第四种说法，以王弼为首的易学者以为伏羲不但画八卦，

而且重了卦；所以系上传第一章便说：“刚柔相摩，八卦相

荡。”八卦相荡，那就变为六十四卦，伏羲之重卦在此。还有系

上传第九章也说；“是故四营而成易，十有八变而成卦。”这里

所指的卦，是六爻之卦，所以才又说“八卦而小成”哩。不过

“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

系下传第一章所说的：“八卦成列，象在其中矣；因而重

之，爻在其中矣。”此处所指的爻，是重卦中的六爻。

而伏羲重卦最有力的说明，还算是系下传第二章所说的：

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

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；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

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；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

离。”以结绳去作网罟是制器，而以制器者，尚其象。系上传第

八章有言：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，而拟诸其形容，象其物

宜，是故谓之象。”这就是对象的说明。系下传的第三章则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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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卦之六爻

“是故易者，象也，象也者，像也。”“爻也者，效天下动者也，是

故吉凶生，而悔吝著也。”这又说明易经是以象为主，也更证实

了伏羲画卦，就是以天地及万物之象，作八卦而重之。其作卦

重卦，旨在立天地之道，以文人之道。天道见之于阴阳，地道

明于柔刚，人道则见诸仁义；天地人的三材，兼三而两之，故易

六画而成卦。卦是表达阴阳的变化；而阴阳的变化，发挥于刚

柔，爻就是效法阴阳之刚柔相推的。“刚柔相推，而生变化

（上传第二章）。相推即动，所以变化乃动的结果。同时相推，

又是进退，这就是“变化者，进退之象也”的含义（上传第二

章）

易卦的六爻之不同，不但是爻位的不同，更有变化的不

同；而那变化的不同，又是辩证演进的不同。等到我讨论易经

的辩证概念时，将再作详细分析。

易经的六爻，又分为三区，称之为三才，六爻以效三才之

动而成卦。三才之道，就是天道、地道及人道；天之道，即阴阳

之道；地之道，即刚柔之道；人之道，即仁义之道。

在六爻中，二与四乃阴之位，三与五为阳之位。魏朝的王

弼，认为初与六二爻，无阴阳定位。二与四爻同为阴，而同功

异位；并且其善不同；二多誉，因其处下卦之中；四多惧，因其

位逼于君位。三爻与五爻为阳而同功，但其位异；三多凶，以

其处下卦之极；五多功，以其处上卦之中，且居君位。九五阳

刚，而居尊位，所以多功。乾的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；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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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卦辞爻辞可能的作者

很能表达五多功。五、六两位为天，龙之在天，当然是飞；龙之

德为龙德，龙能潜能飞，因之龙德，亦如天地之德。而德盛大

之大人，可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共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

神合其吉凶；故龙德也如圣人之德，圣人就是这里所说的大

人。飞龙之在天，犹如圣人之在王位，堪为楷模，所以才说利

见大人，九五之多功，理由在此。还有九五既正且中，不但解

释了五多功的原因，同时也指出正中的原则，是易经这部书的

重要原则之一。

往古多以伏羲制卦，文王系辞，孔子作十翼为说。在上面

我已讨论过伏羲作卦重之一事，文王不可然是六十四卦的作

者，但卦辞却很可能是他所创，而爻辞则可能为其子周公，根

据文王的本意所制，因为有数卦的爻辞所讲述的，多为文王以

后之事，所以爻辞不可能是文王的作品。下经既济的九五有

言；“东邻杀牛，不如西邻之禴祭，实受其福。”这里的西邻，

古时注释的学者认为是指文王，而东邻为纣；假若这爻辞系文

王所作，那么他就认为他受福胜殷；而那时纣尚是君王南面，

文王不可能作如此的说法。还有明夷的六五 辞说：“箕子之

明夷，利贞。”箕子是在武王观兵之后，才被囚奴的。文王不

可作出象这样的预言。由此可以推知，爻辞不可能是文王所

系，也足见并不是文王之意。

至于系下传第十一章所说的：“易之兴也，其当殷之末

第 9 页



易经中的数学概念

逆顺的数理及二进制

（为数

的平方（ ，

世，周之盛德邪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？是故其辞危。”这里所

说的“兴”，不是指创作，而仅指易道之复兴；辞危是表示忧时，

文王拘于羑里，殷世危在旦夕。因之系下传第七章又说：“易

之兴也，其在中古乎？作易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

在上面我一再提到易经的象的观念，现在让我来分析一

下，它的数学概念。

首先让我向大家讲讲伏羲八卦的方位图。说卦第三章

说：“天地定位，山泽通气，雷风相薄，水火不相射，八卦相错；

数往者顺，知来者逆，是故易逆数也”。易经是以乾坤象天地：

乾为天，坤为地；以艮兑象山泽：艮为山，兑为泽；以震巽象雷

风：震为雷、巽为风；以坎离象水火：坎为水；离为火。文王

八卦方位，是入用之位，为后天之学。而伏羲之卦，来自仰观

俯察，为先天之学，其卦乃先天之卦。

先天之卦，以二进为制；数自上而下，八卦方位如下：

至坤（为数至乾（为数

下图八卦由震至乾为顺，自巽至坤为逆；六十四卦则自复

）为顺，由姤（为数

；第二爻如

，为为阳，其数为

为逆。伏羲八卦的三画上爻如是阳爻，则其数为

；第三爻如为阳，其数为

所以伏羲八卦的数学概念，是二进制的。

重演成六十四卦后，为数仍然是由上而下；第一爻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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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３。为数（１）的剥卦 其数为与它的对卦夬

＋坤数为 ，而乾卦之数为 ，故二卦的合数，仍然是

，不多不少。例如乾坤之对，阳爻相对之两卦的合数，也是

伏羲 卦图亦依顺逆次序排列。其最奥妙之处，则为阴

）八卦及重卦对卦之数理

则为零。坤

之数为；

； 上 为阳，其数则为 所以乾卦

第五爻如为阳，其数为第四爻如为阳，其数为

阳，则为（ 第二爻如为阳，则其数为 ；第三爻如为阳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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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绝！

＋

＋

为

积

十

十

－－－－，

艮

十

＋

＝

＝

合数，又都为 毫无例外，这又表明数理观念于伏羲卦中的

反复重之，又将组成在 卦中新的四对对卦，而各新的对卦的

另外还有非常够玩味的，那就是将伏羲八卦的四组对卦，

。

，或为 与。而 又为阳数 之积，乃少阳与老阳之

。伏羲的八卦与六十四卦的合数，统统是奇数：或

＋ 十所震巽之合数则为（ 十（

震
巽之数为 之数为 十

＋ ＋＋十（所灵兑之合数为（

十十 十十之数为 之数为，而 兑

＋十 十坎离之合为

十 之数为离之数为 所以

；坤 为零，因之（ 。坎

，第二爻为之爻一爻为的奇迹。乾 ，第三爻为

相对，各对的合数，皆为 ，与乾之总数律同；亦如六十四卦

之八卦中四组对卦：乾坤相对，坎离相对，良兑相对，震哭

在伏羲的八卦中的乾卦各交之总数为 ，因

十 象如此紧严的数观念，真可算是天下的一

十 所以同人与师卦的合数，仍为

之总数为；其对卦师

十十 之数为。再举一例：同人

所剥央二对卦之合数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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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６＋０）＝２８；而益卦

其谨严性。这新的四组对卦是将乾放在坤下，而成否

其 数为 （０十０＋０＋８十１６＋３２）＝５６，

数为（１十２十４十０十０十０）＝７；反之坤在上，而乾在下，

即成为泰

为震上巽下，其数为（０＋０＋４＋８＋

因 否 泰 的 总 合 数 为 （１＋ ２＋４＋ ０＋ ０＋ ０）＋ （０＋０＋

０十８＋１６十３２）＝７＋５６为６３。第二新对卦为恒益二卦

之对；恒卦

艮上

则为巽上震下，其数为（１十２＋

０＋０十０十３２）＝３５；所以值益之总合数为（２８＋３５）－６３；

第三新对卦为既济与未济，其总合数为（４２＋２１）＝６３；既济

为坎上离下，或水上火下，故为既济，其合数为４２；如火上水

下，水火不交，而不相为用，则成未济，其合数则为２１，故二对

卦之总合为（４２＋２１）＝６３。第四组新对卦为损

与对卦之咸

兑下，上山下泽，其数为（１＋０＋０＋０＋１６＋３２）＝４９，

兑上艮下，上泽下山，其数为（０＋２十

４十８＋０十０）＝１４；所以损咸二对卦之总合数为（４９十

１４＝６３）。如此的谨严数理观念，又证明易经这部书，是如何

地合乎科学原则。中华民族古人智慧之高超，真是叫人拍案

叫绝！

（ｃ）阴阳之辩证

在上面我们对阴阳作了分析的解释，我认为阴阳之不同，

是相同之不同，而其相同是不同之同；没有矛盾，因为在矛盾

中，阴成了阳的否认，阳是阴的否决；但阴阳只是一物的二性，

道之动则为阳，道之静或反，则为阴；何况阴中有阳，阳中有

阴，道或太极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畜。

第 13 页



（三）易经之组成及十翼可能的作者

易经的组成

易的

根据十二干支的说法：阳生于子中，而极于午中；阴则生

于午中，而极于子中。那就是说在阳极午中之时，阴遂得生；

同样地在阴极于子中之时，阳遂得出，这是阴阳的辩证演进，

当中说明变的原则的重要性。阳生于子中，阴生于午中，当然

是变；而阳极于午中，阴极于子中，那更是变。辩证法就是基

于变的原则，由于变阴极而生阳，同样地，阳极而生阴。

全部卦爻，无不根据辩证的原则而演进，等到我讲易经的辩证

观念，再作详细分析。

易经分上下两经，上经共

下经有

卦，由乾坤伊始，终于坎离；

卦，由咸恒始，终于既济未济。乾坤就表明阴阳，而

阴阳是万物之祖，故为上经之首。离坎表示日月之道，故列之

为上经之终。古时的学者，多以上经明天道，而易之下经明人

事。叉古人一般的意见认为易经这部经典，是讬天道来讲论

人事，那就是阐明天之道，以立人之道，希望人的世界，也象自

如（

然的世界一样，有条理，有规律，如来如去，若存若亡，让其自

所以很希望人类世界，建立起永恒的、普遍

的，不变的道德原则，不要老是你争我夺，尔虞我诈；所以易经

卦爻之辞，多以吉凶相告，以悔吝而戒，奉劝人类好自为之，

不要操之过急，避免过分极端，去遵守正中之道。

关于易上经明天道，而下经明人事的看法，晋代的韩康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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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翼的作者

卦的噬磕，又何尝不是讲人事的？那是借口象，去说明刑

在他的注序卦中，却持异议，认为夫易六画成卦，三才必备，错

综天人，以效变化，岂有天道人事、偏于上下？他举例如上经

的讼卦，就是讲人事的，就是兼于人事的好例子，所以他才认

为不能以天道、人事去区分上下二经。其实讲人事的还多着，

第

法之必要。

不过下经，以咸恒二卦为首，是讲夫妇之道，人伦之始，

及保持恒久的道理原则；其余的卦在下经，亦多以人事为题，

所以才说下经以明人事。

孔颖达在他的周易正义序中，作了肯定的断论，认为象象

等十翼之辞，为孔子所作，指出“先儒更无异论”。可是到宋朝

的欧阳修，异议就发生了。欧阳修在他的童子问中，提出多方

论证，解说十翼不可能出于孔子之手。等到日后，如果时间允

许，我将再就欧阳修的童子问，去分析一下他的不同的看法。

论语是记载孔子与弟子的对话，为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史

料。但是在论语中，孔子几乎没有对易经作出任何深刻的解

说：而所引用到易经的观念，也微乎其微，何况他又说过：

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（述而第七）。在全部

论语孔子提到易经辞句的，是在子路第十三，他说：“南人有

言曰：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；善夫，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。

子曰：不占而已矣 卦恒的九三爻辞。这是引用易下经第

恒卦的九三爻辞说；“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贞吝”。恒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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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
根据上面所作简要的分析，我们可以大概明白： 易经

它的九三爻处三阳之中；但居下卦之上，为上震下

而处上体之下；上不至尊，下不至卑，中不在体，表明分无所

定，是无恒的象征。既然德行无恒，时此时彼，自相违错，当然

有或承之羞辱，为正之所贼，所以又说“贞吝”；那是因为不恒

之入，所往之处，皆不受纳，而无所容。孔子引用恒卦九三爻

辞，是去说明“人而无恒”，可能有后果。

如果十翼是孔子所作，那么在他与弟子交谈中，应不时多

多引用易经的话；可是他并没有，证明他所说的“加我数年，五

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”的含义。他在有生之年，缺乏学易

的机会，因为那时的易经还是帝王之书，孔子既非皇亲国戚，

政治上又无显要地位，自然无法得到易经一读，不象传说中的

老子作过皇家的图书管理员，可以随时得到研读易经的机会；

所以老子一书，充满了易学中一些重要观念，如易学中的辩证

思想等。

是以取大自然之象而立卦，如说卦传所说的；天地定位的

（天）乾、（地）坤；山泽通气的艮（山）、兑（泽

（雷）、巽（风）；水火不相射的坎（水）、离（火）；

雷风相薄的震

）所有的八

卦，以及六十四卦，除了乾卦为纯阳，坤卦为纯阴外，都是阴阳

两爻相互参杂，错纵相推而成。他们之所以卦卦不同，就是阴

阳周流六爻位之虚，变动不居，唯变所适，为道屡迁；不过阴阳

易经不仅为成卦之主，自始至终，透 得一清二楚。

第 16 页



今明日科学及数学家，拍案叫绝！

道之所以然，昭示了人道之所或然；

可用来去卜卦占筮，但更表明了宇宙的原则与规律，说明了天

经文因卦爻之象义而

起，对道德原则，尤其是正（负）的，或正名的原则的表达，以及

卦爻的设立者，及卦爻辞作者的苦口婆心，见于纸上；（

对吉凶悔吝过咎的解释，交待的明明白白，一点也不含糊。易

）设

卦爻者数理构思的谨严，而又非常有系统，有制度，不得不令

）我还说明了阴阳二爻之

不同，就是对而立之，但为相同之不同，不是矛盾。矛盾为对

一事物所作，截然不同的陈述，为此则不能为彼，彼此是绝对

的，独立而不相干的，无共同的内涵，所以如那绝对不同的彼

此，同时存在，则构成逻辑上所说的矛盾。矛盾是一种逻辑推

理的谬误；又是一种知识论上认识的错失。

阴阳之不同，是本体论的不同，阴为阴，阳为阳；但是阴

中有道，亦如阳中之有道；而且阴中亦有阳，阳中亦有阴，相互

兼而有之；故其同也为道，其不同之处，在各自为阴为阳，故非

矛盾，而只可视为相同之不同，不同之相同。

时至 年了。世界文明之邦的一般知识分子，包括大

科学家，如美国原子弹之父的泰劳博士在内，对于中国易经的

研究，极感兴趣，深受启发；这颇值得海峡两岸祖国的同胞去

效法。别人早已对我们祖先的崇高智慧赞佩钦仰，我们自己

对易经怎可疏而远之？何况易经一书，对于现代生活的改善，

又有很多宝贵的意见。以后在我的讲述中，将特别对此作一

专题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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